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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特种设备行政许可优化准入服务和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

一、特种设备行政许可优化准入服务的措施

（一）压缩审批时间和简化申请资料。特种设备生产单位（设计、

制造、安装、修理、改造，下同）许可和检验检测机构核准审批发证

时间进一步压缩5个工作日。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取证申请资料简

化为许可申请书，发证机关对营业执照实施在线核验。型式试验与监

督检验不作为生产单位许可取证的前置条件，生产单位按照安全技术

规范的要求，进行产品型式试验和监督检验。

（二）自我声明承诺换证。在本许可周期内未发生行政处罚、

责任事故、质量安全问题和质量投诉未结案等情况，且满足相应

许可条件中所规定生产业绩的生产单位，在许可证书有效期满前，

采取自我声明承诺持续满足许可条件要求的的方式申请直接换

证，免除鉴定评审，但不得连续两个许可周期申请直接换证。不

符合上述要求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，不得采取自我声明承诺的方

式直接换证。

（三）简化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换证手续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

（含安全管理人员，下同）在资格证书有效期满前提交换证申请，

发证机关核验通过后，直接办理换证。资格证书有效期逾期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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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人员应重新申请取证。作业人员申请换证时所提供申请材料

简化为换证申请表、作业人员证书（原件）、现用人单位出具的没

有违章作业、未发生责任事故等不良记录证明。除焊接操作人员

外，其他作业人员换证一律不需要考试。不再要求换证申请人员

提供安全教育和培训证明、持续作业时间证明和体检报告。

（四）免收费。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、检验检测机构核准

及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涉及的技术性服务工作，采取政府购买

服务方式确定鉴定评审机构和人员考试机构，并委托其开展鉴定

评审和检验检测人员考试，不对行政许可相对人收费。

（五）推广网上业务办理。推广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网上业务

办理，实行网上申请和审批，并在网上公示审批程序、受理条件、

办理标准和办理进度。

二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措施

（一）强化证后监督检查。加大生产单位监督检查力度。对

有投诉举报和质量问题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，并通过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的方式逐步实现生产单位监督检查全覆盖，进一步加大

抽查比例。对于作业人员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开展特

种设备现场监督检查时，依法抽查使用单位对其特种设备作业人

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情况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验。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

范的要求，在开展监督检验和型式试验时对持证生产单位的保持

许可条件的情况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时应及时报发证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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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大退出力度。对采取自我声明承诺申请直接换证的

生产单位，如发现其提交的申请材料中有虚假内容的，发证机关

应当依法作出撤销证书决定。对不再满足许可条件的持证单位，

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信息公开。发证机关将证后监督抽查的结果依法向社

会公开。对于因质量原因导致发生事故的生产单位和涉及行政处

罚以及存在提供虚假信息等失信情况的单位纳入社会信用体系。


